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二批山西省地方标

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计划项目《政务服务便民服务

站建设与服务规范》，项目编号为2024-02093。本项目由山

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山西

省政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二 ）起草单位 

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山西银行晋城分行、麦斯达夫标

准化服务（山西）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白彬丽、王飞、崔健、李慧、赵思涵、赵前前、李芯。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的要求，切实

解决企业群众居住地距离政务服务大厅较远，办事不方便的

问题，在银行、通信服务商、邮政快递等网点，商务楼宇、



创业孵化基地等地设置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为企业群众提

供集中帮办代办及收件服务。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普遍存在

服务事项缺标准、设施设备不完善、标识标牌不规范等问题。

标准的制定可以延伸政务服务触角，拓宽政务服务渠道，规

范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和运行，优化政务服务便民服务

站服务流程，方便企业和群众就近办办理政务事项。  

（二）意义 

可以延伸政务服务触角。不断缩短办事半径，实现企业

群众在家门口办事的便利。提升政务服务质量。通过“政银

合作、政邮合作”，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实现“政务+银行、

政务+邮政、政务+园区”，不断提高政务服务供给能力和方

式。可以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满足企业群众

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办事需求。 

三、主要起草工作过程 

（一）预研阶段 

2023年11月，提出制定标准建议。 

（二）立项阶段 

2024 年 6月，召开立项答辩会议，起草组将申报材料装

订好后并参加立项评审会议。2024 年 7 月，项目正式立项。 

（三）起草阶段 

2024年6月-2024年8月，标准起草组对晋城现有的便民

服务站进行了走访调研，根据前期调研情况对标准框架进行

内部讨论，向山西银行晋城分行征求意见，围绕标准的内容

完整性、可行性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



2024年9月5日。召开初审会议，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组的

工作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对标准的名称及框架进行了讨

论，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

务规范》。 

（四）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8～9月，标准起草组将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完成

后，向其他十个地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全部发出。并根据

收到的意见继续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形成标准文本送审稿。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的规范性要求，标准中有关内容是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

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政务服务便

民服务站现状，参考其他省市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形成。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国家政策、规范性

引用文件的要求。 

3.先进性原则。此项地方标准填补省内空白，具有先进

指导性意义。 

4.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市情和具体政务

服务便民服务站转化为标准服务过程中实践所需条件，统筹

兼顾了规范性和灵活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GB/T 1.1-2020）； 

3.《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1）； 

4.《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GB/T 39735）；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 号） 

6.《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 

7.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

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24〕

8 号） 

8.《晋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晋城

市推进基层政务服务规范化便民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市营商办〔2021〕2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且与强制性国家标准

不存在冲突。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

和标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应与现行法律

法规和标准相符，不得与之相抵触。 



2.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应结合实际情

况，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合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确保

服务质量。 

3.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应符合公众需

求，注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4. 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应不断完善和

更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

的论述 

第一章规定了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的基本要求、建设、

服务、评价与改进的内容。 

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所有部分）标准编写规则 

GB/T 39735  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 

第三章术语“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的定义来源于项目

实践。 

第四章是基本要求，对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应遵循的原

则、应具备的条件以及事项清单的确认及变更进行了介绍。 

第五章是建设，对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的选址、设备设

施、人员及管理做出要求。选址要考虑“一刻钟便民圈”，

满足群众就近办的需求，设备设施要配备齐全，服务人员要

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服务意识，管理介绍了政务服务便民



服务站的登记及环境，登记指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的开设、

变更和注销。 

第六章是服务，对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流程进行

了介绍。对线上预约服务、收件服务、帮办服务、代办服务、

一次性告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对帮办、代办流程展开

了详细的介绍。一次性告知指按照规定的一次性告知内容，

提供完整的告知单或有关书面说明材料；错时预约，服务对

象可通过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现场预约等方式，向政务服

务便民服务站提出错时申请。 

第七章是评价与改进。 

六、标准中如有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

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充分发挥新

闻媒体的宣传优势；同时联合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政务

服务领域专家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对服务人员、管理人员

及相关协助人员等进行理论培训和现场技术示范指导，详细

解答《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建设与服务规范》的关键要点，



帮助相关服务人员尽快了解、熟悉、掌握本标准的内容和要

求，不断提高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站转化为标准的服务品质。 


